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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為民服務系統 

系統操作說明及注意事項 

壹、事故資料申請 

第一步：填寫案件資料（如圖一，*為必填欄位） 

說明： 

一、 本局為縮短您和(調)解時程，提升為民服務效率，已將

「現場圖、現場照片」受理申請時限，由事故發生 7日

後縮短為 5日後，「初步分析研判表」則由事故發生 30

日後縮短為 7日後。另本系統僅提供每案每位當事人線

上申請 2次，如您同時須要現場圖與研判表，請於事故

7日後一併申請。 

二、 輸入當事者資料：請填入當事人登記聯單記載之事故發

生時間(年、月、日即可，當日發生 2件以上者，則加填

時、分)與當事人身分證號，姓名與車牌號碼可不填。 

三、 輸入驗證碼：依圖示驗證碼輸入 5碼數字後，再按「下

一步」。 

四、 如無法按「下一步」或出現驗證碼錯誤訊息，請檢查瀏

覽器 (IE請按我、Fire Fox請按我) 設定。通過比對、

驗證後即可進行下一步「選擇申請項目」。如果系統回應

查無此案件，請再確認相關資料是否輸入錯誤，或於上

班時間撥打 04-23274275，本局將有專人為您服務。 

 

圖一、填寫案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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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選擇申請項目（如圖二，*為必填欄位） 

說明：  

一、 選擇申請項目：事故發生 5日後得申請「現場圖、現場

照片」，7日後得申請「分析研判表」，請您依實際需要

勾選欲申請項目(得複選)。本系統僅提供每案每位當事

人線上申請 2次，如您已辦理出險、並同意(委託)保險

公司申請相關資料，且同時須要現場圖、現場相片與研

判表者，請於事故 7日後一併申請。 

二、 輸入聯絡者資料：請填入申請者姓名、聯絡電話及身分

證號（必填），如須取得申請密碼電子檔請另填電子郵件

信箱，系統將於受理申請成功後一定時間（至多 8小時）

自動發送電子郵件給您。 

三、 選擇領件單位：取件地點為本局各勤務機構（分駐、派

出所，交通分、小隊）、分局交通組與交通大隊，除分局

交通組須於上班時間前往領取外，其餘單位皆是 24小時

提供服務，您可選擇離家或工作地點較近之單位取件。

另為響應節能減碳措施，事故相片僅提供現場閱覽，惟

您可自備空白光碟，本局提供相片電子檔備份服務。 

四、 選擇領件時間：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2條規定：政府

機關應於受理申請提供政府資訊之日起 15日內，為准駁

之決定；必要時，得予延長，延長之期間不得逾 15日。

本系統預設現場圖、相片取件時間為申請日起 3工作日

後，分析研判表為申請日起 7工作日(均不含星期例假日)

後，本局收到您的申請資料後，將由專人優先為您服務。

惟如超過預定取件時間 30日仍未領件者，將無法領件。 

五、 填寫問卷：為提升本局事故處理及為民服務品質，本系

統提供處理交通事故之到場時間、專業能力、服務態度、

權利告知及公正性等調查，請將您的看法化做問卷、告

訴我們，因為您的滿意是本局進步的最大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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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選擇申請項目 

第三步：取得申請金鑰（如圖三） 

說明： 

一、 申請成功後，系統會產生 1組申請編號及密碼，請您妥

善保管（本局無法得知您的申請密碼且無法補發），該編

號及密碼可供您日後查詢申請資料之處理狀態，並為領

件之憑證，爰建議您將此網頁訊息另存新檔或列印。 

二、 如您在第二步有輸入聯絡者電子郵件資料，系統將自動

發送申請編號及密碼給聯絡者。 

 

圖三、取得申請金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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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申請資料查詢 

說明：請輸入申請編號及密碼即可查詢申請資料之處理狀態，如

系統顯示可領件，請您攜帶身分證正本、申請編號及密碼，

儘速前往您指定之取件單位辦理。 

 

圖一、輸入申請金鑰及編號查詢案件 

 

圖二、案件狀態為「處理中」，表示受理單位作業中，尚無法領件。 

 

圖三、「現場圖及照片」案件狀態為「可領件」，表示處理單位作業完

成，已可領件；惟「分析研判表」仍為「處理中」，表示案件審核中，

尚無法領件，建議您待「分析研判表」顯示「可領件」時再前往。 

 

圖四、「現場圖、照片及分析研判表」案件狀態均為「可領件」，表示

各單位作業已完成，請您攜帶身分證正本、申請編號及密碼，儘速前

往您指定之取件單位辦理領件。如您於取件日期30日後仍未領件者，

系統即無法接受領件，請您親至原處理單位或交通大隊重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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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申請資料取件 

說明： 

一、 當系統顯示或電子郵件通知您可領件後，請您儘速攜帶

身分證正本、申請編號及密碼至取件單位辦理，如逾 30

日仍未領件者，系統將自動關檔不再受理您的領件，請

您至原處理單位或交通大隊重新辦理申請手續。 

二、 事故相片僅提供現場閱覽，如您需備份相片電子檔，請

自備空白光碟。 

三、 當事人無法親自領件而須委託他人辦理者，領件者除應

攜帶身分證正本與申請編號及密碼外，並應出示當事人

身分證影本及具當事人簽認之委託書。 

肆、其他注意事項 

說明： 

一、 本局提供之初步分析研判表，係根據事故處理人員調查

蒐證之相關書面資料，由交通大隊審核小組初步審核分

析後製作，僅提供您和(調)解之參考，尚非行政處分、

亦非保險理賠之唯一參據。如研判表所記載之發生時間、

地點、當事人姓名或車牌號碼有誤者（不含肇事原因），

請聯絡審核人員更正。 

二、 申請所得之相關個人資料請妥善保管，且對該資料之處

理及利用必須與申請之目的(例如提起民事訴訟、假扣押

或申請調解等)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違者依個資法規定

將處新台幣 2萬元以上 20萬元以下罰鍰，若有侵犯當事

人權利者，並須負損害賠償責任。 

三、 因資源有限，本局僅提供每案 2次線上申請與指定單位

取件之便民服務。爰資料取件完成後，如您需再次申請

相關資料，請親至原處理單位或交通大隊重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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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瀏覽器設定說明： 

一、  開啟瀏覽器進入系統登入畫面，由瀏覽器上方功能表

「工具」＞「網際網路選項」＞「安全性」＞「信任網

站」＞「網站」進入，新增系統網址

（http://aps.police.taichung.gov.tw/TJMWebApp/Ap

ply.jsp）為信任網站（請取消勾選驗證欄位）後按「確

定」回到「網際網路選項」。 

二、 「自定」此區域的安全層級，「啟用」Active X控制項、

「停用」快顯封鎖程式。切換選項至「一般」，進入索引

標籤「設定」功能，取消「索引標籤式瀏覽」，按「確定」

以儲存變更這個區域的安全性及功能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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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登入系統後畫面顯示異常或操作不順（例如按下一步

查詢紐卻無動作），可由瀏覽器上方功能表「工具」＞「相

容性檢視設定」＞進入，「新增」系統網址為「相容性檢

視」的網站後按「關閉」。 

 

 

四、 重新啟動瀏覽器即可套用新的設定值。 

回上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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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 Fox瀏覽器設定說明： 

選單選項選項 

 

點選內容啟用 JavaScript 

 

回上一頁 

 


